
 

 

 

关于监管决策的经合组织参考检查清单 
1. 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界定? 

 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准确地描述出来，说明其性质和程度，并解释其形成原因 （确认受影响的各方的动

机）。 

2. 政府的行为是否正当? 

 应该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在考虑到问题的性质、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根据对政府效率的现实评

估）、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替代性机制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正当的。 

3. 监管是否是政府行为的最佳形式? 

 在监管过程的初期,监管者就应该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条件下，对不同的监管和非监管政策工具进行对比，考

虑成本、收益、分配效应和行政要求等相关问题。 

4. 监管是否有法律基础? 

 监管过程的构建应该确保所有监管决定都严格遵守“法治”的原则；也就是应该明确相关责任，以确保所有

监管法规都应该由更高层次的监管法规来授权、符合条约义务，并且符合相关的法律原则，例如确定性、相

称性和有关的程序要求。 

5. 此种行为应该由哪一级（哪几级）政府来实施? 

 监管者应该选择最适宜的政府层次来实施此种行为，或者，如果需要多级政府来实施，就应该设计有效的系

统来协调各级政府的行为。 

6. 监管的收益是否能够确保成本的正当性? 

 监管者应该对每一个监管建议和可行的替代措施进行总体成本和收益的预测，并且以易用的形式向决策者提

供这种预测的结果。政府行为的收益应该能够确保成本的正当性，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7. 在社会上效应的分配是否透明? 

 如果分配和公平价值观受到了政府干预的影响，监管者应该说明监管成本和收益对各个社会群体的影响。 

8. 监管法规是否清晰、前后一致、可理解，并且让使用者能够得到? 

 监管者应该评估法规是否能够被可能的使用者理解，而且是否应该采取步骤确保法规的文本和结构尽可能地

清晰。 

9. 是否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监管法规应该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来制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有效和及时地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例如受

到影响的企业和工会、其他群体或者其他各级政府。 

10. 怎样实现法规的遵守? 

 监管者应该评估法规实施的激励措施和机构，并且应该设计负责任的实施战略来最好地利用这些因素。 



 

 

从“管制影响分析”中最大程度收益：一些好的做法 

下列要素是基于经合组织所认定的好的做法： 

1) 发动对“管制影响分析”的最大政治支持。 

最有效的计划通常把“管制影响分析”作为考虑新法律法规的条件之一。 

2) 仔细分配对“管制影响分析”计划各要素的责任。 

应小心分配“管制影响分析”计划各要素（如目标、法律分析、论据和效果）的责任，力争在

各部门和中央质量控制机构间形成平衡。 

3) 培训管制者。 

管制者必须具备进行高质量“管制影响分析”的能力。他们应清楚理解所用方法和数据收集程

序，以及“管制影响分析”在确保管制质量方面所起的作用。 

4) 使用前后一致但灵活的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的确定是“管制影响分析”设计和表现的重要一环。经合组织国家通常采取的“管制

影响分析”方法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成本效率或成本／产量分析、财政或预算分析、社会

经济影响分析、后果分析、达标成本分析和商业影响测试。 

5) 制定并落实数据收集策略。 

“管制影响分析”的有用与否，取决于用于评估的拟议或现行法律影响的数据的质量。 

6) 确定“管制影响分析”的对象。 

决策者应选择可能对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建议案作为“管制影响分析”的对象，并确保所有此

类建议案均接受“管制影响分析”。 

7) 尽早将“管制影响分析”融入决策过程。 

“管制影响分析”是一个耗时的、颇具挑战的过程。若想分析带来的积极成果成为政策成型过

程的一部分，就需将“管制影响分析”融入决策过程。 

8) 沟通分析结果。 

公众披露和咨询可帮助“管制影响分析”改进其假设和数据。 

9) 鼓励公众加大参与。 

公众，尤其是受到法规影响的公众，通常能提供很多为完成“管制影响分析”所必需的数据。

公众咨询可为建议案的可行性、其他备选建议案以及利益方在多大程度上可接受拟议中的法规

等提供重要信息。 

10) 将“管制影响分析”同时应用于新的和现行法规。 

“管制影响分析”对评估现行法规和对评估拟议中的法规同等有效。 

来源：经合组织（1997），《管制影响分析：经合组织国家好的做法》，巴黎 


